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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扶持保护残疾人若干规定的通知

内政字〔2004〕228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满洲里市、二连浩特市人民政府，

自治区各委、办、厅、局，各大企业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扶持保护残疾人若干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

二〇〇四年七月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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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扶持保护残疾人若干规定

为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，改善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

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和

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〉办法》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一、本规定适用于自治区内符合国务院规定的残疾标准并持

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残疾人。户籍不在自治区内的，

可享受本规定的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优惠待遇。

二、对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、法定抚养人无能力抚养的

残疾人，属城镇居民的，当地政府应根据本地低保标准给予优先

照顾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，可酌情提高救济标准；属农牧民

的，当地民政部门应负责救济或苏木乡镇、嘎查村组织供养。

三、各类企事业单位和个体、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依照

有关规定为残疾职工办理基本养老、医疗、失业等社会保险，确

保残疾职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。

四、企事业单位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在破产、重组或

撤销时，应优先安排残疾人就业。确实无法安排的，须同民政部

门协商做好善后工作，保证其收入不低于当年城镇居民的最低生

活保障标准。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职工，经本人申请，劳动

保障部门可按有关规定为其办理提前退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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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各级各类学校对符合国家规定的残疾学生，不得因其残

疾而拒绝接收。残疾儿童少年或残疾人家庭子女按居住所在地就

近入学，学校应酌情减免学费及杂费。各大中专院校在颁发奖学

金、助学金和安排助学贷款等方面，应对残疾学生优先照顾。

六、残疾人参加就业前的各种技能培训，各职业教育培训机

构要优先安排培训，并适当减免培训费。

七、残疾人报考国家公务员，除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求者外，

有关部门和用人单位不得因其残疾拒绝报考和录用。

八、各服务行业和有按摩、推拿室的社会医疗、保健机构，

应优先录用持有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盲人按摩人员。

九、卫生、工商、税务、公安等部门对残疾人开办的医疗保

健按摩机构、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站(点)以及残疾人自谋的其他

职业，优先办理各种证、照，并减免各项管理费和证照工本费，

对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、婚姻介绍、殡葬服务，以及

残疾人员个人提供的劳务，免征营业税。

十、残疾人家庭需要安装电话、煤气、水表、电表、有线电

视专用线等，安装单位应为其提供方便，并减免安装费。

十一、减免农村牧区残疾人的义务工、农业税、牧业税、相

关行政事业性收费。对残疾人员的所得给予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。

十二、残疾人夫妻都属农牧业人口的，准许任何一方到另一

方落户，所到苏木乡镇、嘎查村不得拒绝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十三、残疾人在办理结婚登记时，免收结婚登记费，婚前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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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费减半收取。

十四、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残疾人所需医疗、康复费用，按

医疗保险有关规定办理。

十五、残疾人凭《残疾人证》就诊，实行挂号、交费、化验、

取药四优先。各级医疗机构应当采取辅助方法和扶持措施，给予

残疾人特殊扶助，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实现。

十六、残疾人可凭《残疾人证》免费进入各类文化、体育、

娱乐、休闲、旅游、风景区等场所。

十七、残疾人凭《残疾人证》免费搭乘市内公共交通运输工

具。在残疾人进站、上车、登机等方面，铁路、公交、民航等单

位提供优先便利服务，准予免费携带随身必备辅助器具。

十八、交通管理部门为残疾人营运机动车辆科学合理地划定

运行区域和行车路线。在征收交通管理费用方面要给予照顾。停

车场所免收停放残疾人自用代步交通工具费用。

十九、新建、扩建、改建城市道路、交通设施及公共建筑物，

要严格按照国家制定的《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》设

计施工。对不按照规范设计和施工的单位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

予验收竣工。对原有未设无障碍设施的公共场所，要有计划地安

排增设，使方便残疾人的强制性标准落到实处。

电视新闻、电影、电视剧要逐步加配字幕，服务行业人员要

学习掌握基本手语。

交通、邮电、医疗等行业，应在服务窗口设立醒目的标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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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残疾人提供方便条件和优惠服务。

二十、各盟市残联应依照本规定，结合辖区实际制定实施办释。

二十一、本《规定》由内蒙古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负责解释。

二十二、本规定从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